
附件
 eq \o\ac(○,L)湖南省科技统计报表制度
  （2015年统计年报和2016年定期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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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报 表 目 录
	表号
	表名
	报告  期别
	统计范围
	报送     单位
	调查单位         报送日期         及方式
	市州数据审核验收、      上报截止时间
	页码

	(一)基层年报表

	101-1表
	法人单位基本 情况
	年报
	辖区内规模以上工业法人单位
	法人单位
	次年2月28日24时前网上填报
	次年3月10日24时前
	4

	L111表
	重点企业研发及相关情况
	年报
	有关部门认定的国家级技术中心所在企业
	相关市州

统计局
	次年1月10日24时前，电子邮件
	——
	7

	107-1表
	规模以上工业法人单位科技项目情况
	年报
	辖区内规模以上工业法人单位；填报立项经费在10万元及以上的科技项目情况，无10万元以上项目的企业填报全部科技项目情况
	法人单位
	次年3月10日24时前网上填报
	次年3月31日24时前
	8

	107-2表
	规模以上工业法人单位科技活动及相关情况
	年报
	辖区内规模以上工业法人单位
	同上
	同上
	同上
	9

	

	201-1表
	法人单位基本 情况
	季报
	填报范围为科技、财政、税务部门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国家和省有关部门确定的高技术行业企业、省以上有关部门认定的高新技术产品（项目）企业。

	法人单位
	免报
	—
	10

	K210-1表
	高新技术产业情况表
	季报
	高新技术产业统计范围内企业
	法人单位
	季后8日17时前、第4季度季报代年报推迟到次年1月10日17时前网上直报
	1、2、3季度季后10日17时前、4季度季后12日17时前
	12

	K210-2表
	高新技术产业情况（续表）
	季报
	同  上
	法人单位
	季后18日17时前网上直报
	季后20日17时前
	13


（一）基层年报表
规模以上工业法人单位研发项目情况

	
	表    号：
	１０７－１表

	组织机构代码□□□□□□□□-□
	制定机关：
	国家统计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文    号：
	国统字(2015)95号

	单位详细名称：
	２０１５ 年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６年６月


	序号
	项目
名称
	项目    来源
	项目    合作  　形式
	项目     成果  　形式
	项目技术　经济目标
	项    目    起始日期
	项    目    完成日期
	跨年项目　 所处主要进展阶段
	参加项目　人    员（人）
	项目人员  实际工作  时    间  （人月）
	项目经费
内部支出  （千元）
	

	
	
	
	
	
	
	
	
	
	
	
	
	政府

资金

	甲
	乙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分机号：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辖区内规模以上工业法人单位填报全部研发项目情况。
2.报送日期及方式：调查单位次年3月10日24时前独立自行网上填报；省级统计机构次年4月15日24时前完成数据审核、验收、上报。
3.本表“项目来源”按《研发项目来源分类目录》填报；

       “项目合作形式”按《研发项目合作形式分类目录》填报；

“项目成果形式”按《研发项目成果形式分类目录》填报；

“项目技术经济目标”按《研发项目技术经济目标分类目录》填报；

“跨年项目所处主要进展阶段”按《跨年研发项目所处主要进展阶段分类目录》填报，非跨年项目免填。
4.审核关系：
表内审核：

(1)若6≠000000，则5≤6且5≤201512且6≥201501 

(2)若5≤201412或6≥201601，则第7项的有效代码为1、2、3或4 
(3)9>0          (4)10>0         (5)10≥11

表间审核：

(1)107-1表∑(8)≤107-2表(3)    

(2)107-1表∑(10)≤107-2表(9+20-12-13)  

(3)107-1表∑(11)≤107-2表(21)
规模以上工业法人单位研发活动及相关情况

	
	表    号：
	１０７－２表

	组织机构代码□□□□□□□□-□
	制定机关：
	国家统计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文    号：
	国统字(2015)95号

	单位详细名称：
	２０１５ 年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６年６月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代码
	数量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数量

	甲
	乙
	丙
	1
	 甲
	乙
	丙
	1

	一、研发人员情况
    研发人员合计
      其中：女性
      其中：全职人员
      其中：本科毕业及以上人员
二、研发经费情况
    研发经费支出合计（9+19+15）
      其中：使用来自政府部门的研发资金
   （一）企业内部的日常研发经费支出
           人员人工费(包含各种补贴)
           原材料费
         折旧费用与长期费用摊销
           无形资产摊销
           其他费用
   （二）当年形成用于研发的固定资产支出
           其中：仪器和设备
   （三）委托外单位开展研发的经费支出
           对境内研究机构支出
           对境内高等学校支出
         对境内企业支出
           对境外支出
三、企业办（境内）研发机构情况
    期末机构数
    机构人员合计
      其中：博士毕业
            硕士毕业
            本科毕业
机构经费支出


	—
人
人
人
人
—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
个
人
人
人
人
千元


	—
3
6
8
53
—
54
21
9
10
11
12
13
14
19
20
15
16
17
55
18
—
24
25
26
27
28
29


	
	    期末仪器和设备原价
      其中：进口
四、研发产出及相关情况
(一)自主知识产权情况
    当年专利申请受理数
      其中：发明专利
    期末有效发明专利数
      其中：境外授权
      其中：已被实施
    专利所有权转让及许可数
    专利所有权转让及许可收入
(二)新产品生产及销售情况
    新产品产值
    新产品销售收入
      其中：出口
(三)其他情况
    发表科技论文
    期末拥有注册商标
      其中：境外注册
    形成国家或行业标准
五、其他相关情况
(一)政府相关政策落实情况
    研究开发费用加计扣除减免税
    高新技术企业减免税
(二)技术获取和技术改造情况
    引进境外技术经费支出
    引进境外技术的消化吸收经费支出
    购买境内技术经费支出
技术改造经费支出


	千元
千元
—
—
件
件
件
件
件
件
千元
—
千元
千元
千元
—
篇
件
件
项
—
—
千元
千元
—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30
31
—
—
32
33
34
35
52
36
37
—
38
39
40
—
41
42
43
44
—
—
45
46
—
47
48
49
50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1.统计范围：辖区内规模以上工业法人单位。
2.报送日期及方式：调查单位次年3月10日24时前独立自行网上填报；省级统计机构次年4月15日24时前完成数据审核、验收、上报。
3.审核关系：
表内审核：  

(1)3≥25≥26+27+28          (2)3≥6  (3)3≥8           (4)3≥53≥26+27+28   (5)54=9+19+15≥21           (6)9=10+11+12+13+14         (7)若3>0，则10>0          (8)若10>0，则3>0    (9)19≥20                   (10)15=16+17+55+18          (11)9+19-12-13≥29         (12)若24>0，则25>0且29>0  

(13)若25>0，则24>0且29>0  (14)若29>0，则24>0且25>0 (15)若30>0，则24>0   

(16)30≥31                  (17)32≥33                 (18)34≥35           (19)34≥52                  (20)39≥40                  (21)42≥43
表间审核：
  (1)107-2表(3)≥107-1表∑(8)                       (2)107-2表(9+20-12-13)≥107-1表∑(10)

(3)107-2表(21)≥107-1表∑(11)  
（二）基层定报表

高新技术产业情况
表    号：K210-1表

                                    制定机关：湖南省统计局

                                                                           文　　号：湘统（2015）50号

      单位详细名称：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组织机构代码：□□□□□□□□—□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5)    号
                                            20   年   季                   有效期至：2017年1月

	指  标  名  称
	计量单位
	代码
	1-本季
	上年同期

	甲
	乙
	丙
	1
	2

	一、产值(现价)
	千元
	01
	　
	　

	其中：高新技术产品产值
	千元
	02
	
	

	二、科技活动人员数
	人
	03
	　
	　

	 其中：高中级技术职称人员
	人
	04
	　
	　

	三、专利申请受理数
	件
	05
	　
	　

	       其中：发明专利
	件
	06
	　
	　

	四、有效发明专利拥有数
	件
	07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统计从业资格证书编号：
联系电话：                  分机号：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

1. 本表由科技、财政、税务部门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国家和省有关部门确定的高技术行业企业、省以上有关部门认定的高新技术产品（项目）企业填报。

2.本表由调查单位填报。

3.报送时间为季后8日17时前上报，第4季度季报代年报，推迟到次年1月10日17时前上报，上报方式为网上直报。市州统计机构1、2、3季度季后10日17时前，4季度季后12日17时前完成数据审核、验收。

4.审核关系： 01≥02（科技、财政、税务部门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国家和省有关部门确定的高技术行业企业01=02），03≥04，05≥06。

5.数据来源：科技、财政、税务部门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国家和省有关部门确定的高技术行业企业属于规模工业的01取自B204-1表， 非工企业和规下工业企业01由企业填报；02、03、04、05、06、07由企业填报。

高新技术产业情况（续表）

                                                                      表    号：K210-2表

                                    制定机关：湖南省统计局

                                                                           文　　号：湘统（2015）50号

      单位详细名称：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组织机构代码：□□□□□□□□—□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5)   号
                                               20   年   季                有效期至：2016年1月

	指  标  名  称
	计量单位
	代码
	1-本季
	上年同期

	甲
	乙
	丙
	1
	2

	一、销售收入
	千元
	01
	　
	　

	其中：高新技术产品销售收入
	千元
	02
	
	

	        其中：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收入
	千美元
	03
	　
	　

	二、税金总额
	千元
	04
	　
	　

	其中：高新技术产品税金总额
	千元
	05
	
	

	四、利润总额
	千元
	06
	　
	　

	    其中：高新技术产品利润总额
	千元
	07
	
	

	五、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
	千元
	08
	　
	　

	    其中：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
	千元
	09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统计从业资格证书编号：

        联系电话：                  分机号：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

1. 本表由科技、财政、税务部门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国家和省有关部门确定的高技术行业企业、省以上有关部门认定的高新技术产品（项目）企业填报。

2.本表由调查单位报送。

3.报送时间为季后18日17时前网上填报，市州统计机构季后20日17时前完成数据审核、验收。

4.审核关系：01≥02（科技、财政、税务部门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国家和省有关部门确定的高技术行业企业01=02），02≥03*6.2（汇率），04≥05(科技、财政、税务部门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国家和省有关部门确定的高技术行业企业04=05)，06≥07(科技、财政、税务部门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国家和省有关部门确定的高技术行业企业04=05)。

5.数据来源：科技、财政、税务部门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国家和省有关部门确定的高技术行业企业属于规模工业的01取自B203表302、06取自B203表327， 非工企业和规下工业企业01、06由企业填报；02、03、04、05、07由企业填报。

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项目填报目录

(一)研发项目来源分类目录

	代码
	研发项目来源分类
	说  明

	1
	国家科技项目
	包括各类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863计划项目、国家攻关计划项目、国家火炬计划项目、国家星火计划项目、国家攀登计划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等)以及由中央政府部门下达的各类科技项目。

	2
	地方科技项目
	包括各类地方科技计划项目以及由地方政府部门下达的各类科技项目。

	3
	其他企业委托科技项目
	

	4
	本企业自选科技项目
	

	5
	来自境外的科技项目
	

	6
	其他科技项目
	


(二)研发项目合作形式分类目录

	代码
	研发项目合作形式

	1
	与境外机构合作

	2
	与境内高校合作

	3
	与境内独立研究院所合作

	4
	与境内注册的外商独资企业合作

	5
	与境内注册的其他企业合作

	6
	独立研究

	7
	其他


(三)研发项目成果形式分类目录

	代码
	研发项目成果形式

	1
	论文或专著

	2
	自主研制的新产品原型或样机、样件、样品、配方、新装置

	3
	自主开发的新技术或新工艺、新工法

	4
	发明专利

	5
	实用新型专利

	6
	外观设计专利

	7
	带有技术、工艺参数的图纸、技术标准、操作规范

	8
	基础软件

	9
	应用软件

	10
	其他


(四)研发项目技术经济目标分类目录

	代码
	技术经济目标
	说    明

	1
	科学原理的探索、发现
	

	2
	技术原理的研究
	

	3
	开发全新产品
	指采用新技术原理、新设计构思研制生产的全新产品

	4
	增加产品功能或提高性能
	

	5
	提高劳动生产率
	

	6
	减少能源消耗或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7
	节约原材料
	

	8
	减少环境污染
	

	9
	其他
	


(五) 跨年研发项目所处进展阶段分类目录
	代码
	跨年项目所处进展阶段名称

	1
2
3
4
	研究阶段
小试阶段
中试阶段
试生产阶段


七、规上工业法人单位科技报表主要指标解释
（一）规模以上工业法人单位研发项目情况

研究与试验发展 简称研发,指在科学技术领域，为增加知识总量、以及运用这些知识去创造新的应用进行的系统的创造性的活动，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三类活动。

基础研究  指为了获得关于现象和可观察事实的基本原理的新知识（揭示客观事物的本质、运动规律，获得新发现、新学说）而进行的实验性或理论性研究，它不以任何专门或特定的应用或使用为目的。其成果以科学论文和科学著作为主要形式。
应用研究  指为获得新知识而进行的创造性研究，主要针对某一特定的目的或目标。应用研究是为了确定基础研究成果可能的用途，或是为达到预定的目标探索应采取的新方法（原理性）或新途径。其成果形式以科学论文、专著、原理性模型或发明专利为主。

试验发展  指利用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实际经验所获得的现有知识，为产生新的产品、材料和装置，建立新的工艺、系统和服务，以及对已产生和建立的上述各项作实质性的改进而进行的系统性工作。其成果形式主要是专利、专有技术、具有新产品基本特征的产品原型或具有新装置基本特征的原始样机等。在社会科学领域，试验发展是指把通过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获得的知识转变成可以实施的计划（包括为进行检验和评估实施示范项目）的过程。人文科学领域没有对应的试验发展活动。

项目名称  按企业研发项目的立项计划书、项目任务书或项目合同书等有关立项资料中确定的项目名称填写。
项目来源  按相应的分类填写代码，具体的分类及代码是：1.国家科技项目；2.地方科技项目；3.其他企业委托研发项目；4.本企业自选研发项目；5.来自境外的研发项目；6.其他研发项目。
项目合作形式  按重要程度选择最主要的项目合作形式并按相应的代码填写，具体的分类与代码是：1.与境外机构合作；2.与境内高校合作；3.与境内独立研究机构合作；4.与境内注册的外商独资企业合作；5.与境内注册的其他企业合作；6.独立研究；7.其他。
项目成果形式  按重要程度选择最主要的项目成果形式并按相应的代码填写，具体的分类与代码是：1.论文或专著；2.自主研制的新产品原型或样机、样件、样品、配方、新装置；3.自主开发的新技术或新工艺、新工法；4.发明专利；5.实用新型专利；6.外观设计专利；7.带有技术、工艺参数的图纸、技术标准、操作规范；8.基础软件；9.应用软件；10.其他。
项目技术经济目标  指项目立项时确定的技术经济目标。若一个项目有两个及以上的技术经济目标，应按重要程度选择最主要的技术经济目标填写。具体的分类与代码是：1.科学原理的探索、发现；2．技术原理的研究；3.开发全新产品；4.增加产品功能或提高性能；5.提高劳动生产率；6.减少能源消耗或提高能源使用效率；7.节约原材料；8.减少环境污染；9.其他。
项目起始日期  填写项目列入企业计划或签订协议后、有组织进行开发的年月，即开始动用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到开发项目的年月。项目起始日期为6位编码，其中前4位为年份，后2位为月份（1月至9月必须前补0）。
项目完成日期  填写项目技术鉴定的年月，为6位编码，其中前4位为年份，后2位为月份（1月至9月必须前补0）。如项目至当年底仍在继续进行，填写预期完成时间；如项目年内以失败告终，填写000000；如项目未鉴定就投产，填写投产使用时间。
跨年项目所处主要进展阶段  选择当年所处最主要的进展阶段并按相应的代码填写，具体的分类与代码是：1.研究阶段；2.小试阶段；3.中试阶段；4.试生产阶段。非跨年项目该指标免填。
参加项目人员  指报告期内企业编入某研发项目组并实际从事（参与）研发活动的人员。研发项目组一般指企业认定的从事研发活动的最小单元，其人员指实际从事（参与）研发项目活动的时间（不包括加班时间）占制度工作时间10%及以上的人员。若专职负责项目管理并且是某些项目组的成员、或某人同时担负几个研发项目的研究任务，则按其最主要的项目填报，其他项目免填。若项目在报告期内确认研发活动工作失败，也应按其实际情况填写参加项目组活动的人员。项目组人员不包括外单位参加本企业研发项目的人员和临时协作人员。企业研发活动管理人员，一般不填报在项目组内。

项目人员实际工作时间  指报告期内项目组人员实际工作的时间，按月计算。同时参加两个及以上项目的人员，应按项目分别计算工作时间，但一人在报告期内的实际工作时间不得超过12个月。
项目经费内部支出  指报告期内企业内部用于某研发项目的实际经费支出。包括劳务费、原材料费、设备购置费、其他日常支出、外协加工费等。不包括相关折旧费用、长期费用摊销和无形资产摊销，委托或与外单位合作进行项目研究而拨付给对方使用的经费，企业研发活动管理部门的费用，用于研发活动目的的基建支出，以及为研发活动提供间接服务人员的费用等。

政府资金  全称为使用来自政府部门的研发资金，指报告期内企业某研发项目中使用的从政府有关部门得到的研发活动资金，包括纳入国家计划的中间试验费、政府科技贷款等。
（二）规模以上工业法人单位研发活动及相关情况

研发人员合计  指报告期内企业内部直接参加研发项目人员，以及研发活动的管理和直接服务的人员。不包括全年累计从事研发活动时间占制度工作时间10%以下的人员。参加研发项目人员指企业编入某研发项目组并实际从事（参与）研发活动的人员。研发项目组一般指企业认定的从事研发活动的最小单元，其人员指实际从事（参与）研发项目活动的时间（不包括加班时间）占制度工作时间10%及以上的人员。若项目在报告期内确认研发活动工作失败，也应按其实际情况填写参加项目组活动的人员。项目组人员不包括外单位参加本企业研发项目的人员和临时协作人员；研发活动管理人员包括企业主管研发活动工作的负责人，企业研发活动管理部门（科研管理处、部、科等）的工作人员以及企业办技术中心、科研院（所）、中试车间、试验基地、实验室等的管理人员；研发服务人员为研发活动提供直接服务的人员包括为研发活动提供资料文献、材料供应、设备维护等服务的人员（含中试车间、实验室、试验基地等的工人），但不包括为研发活动提供间接服务的保卫、医疗保健、司机、食堂人员、茶炉工、水暖工、清洁工等人员。
研发人员合计中女性  指报告期内企业研发人员中的女性人员。
研发人员合计中全职人员  指报告期内企业研发人员中实际从事研发活动的时间占制度工作时间90%及以上的人员。在企业研发活动管理部门（科研管理处、部、科等）专职从事研发管理工作的人员、企业办研发机构中专职从事研发活动以及管理和直接服务人员，以及上述人员以外主要从事研发项目活动的人员可视作全职人员。
研发人员合计中本科毕业及以上人员  指报告期内企业研发人员中具有大学本科学历或学士学位及以上学历或学位的人员。
研发经费支出合计  指报告期内企业研发活动的经费支出合计，包括企业内部的日常研发经费支出，当年形成用于研发的固定资产支出和委托外单位开展研发的经费支出。

研发经费支出合计中使用来自政府部门的研发资金  指报告期内企业使用的从政府有关部门得到的研发活动资金，包括纳入国家计划的中间试验费、政府科技贷款等。

企业内部的日常研发经费支出  指报告期内企业内部研发活动的直接支出，以及用于研发活动的管理费、服务费以及外协加工费等支出。不包括当年形成用于研发的固定资产支出、委托外单位开展研发的经费支出、生产性活动支出、归还贷款支出以及购买专利等无形资产支出。对于在财务上单独核算研究开发费或技术开发费的企业，该指标直接抄取相应会计科目当年实际发生额，包括人员人工费、直接投入（包括原材料费等）、折旧费用与长期费用摊销、无形资产摊销、其他费用（含设计费、装备调试费等）等。对于在财务上未单独核算研究开发费或技术开发费的企业，该指标应分项目归集整理，即按项目分列人员劳务费、原材料费、其他费用等支出项，再加上未列入项目经费的相关人员工资、管理和服务费用等支出取得。
企业内部的日常研发经费支出中人员人工费（包含各种补贴）  指报告期内企业支付给研发人员的工资薪金，包括基本工资、奖金、津贴、补贴、各种保险、年终加薪、加班工资以及与研发人员任职或者受雇有关的其他支出。
企业内部的日常研发经费支出中原材料费  指报告期内企业为实施研发项目而购买的原材料等相关支出。如：水和燃料（包括煤气和电）使用费等，实际消耗的原材料、辅助材料、备用配件、外购半成品，用于中间试验和产品试制达不到固定资产标准的模具、样品、样机及一般测试手段购置费、试制产品的检验费等。
企业内部的日常研发经费支出中折旧费用与长期费用摊销  指报告期内企业为实施研发活动而购置的仪器和设备以及在用建筑物的折旧费用，包括研发设施改建、改装、装修和修理过程中发生的长期待摊费用。
企业内部的日常研发经费支出中无形资产摊销  指报告期内企业因研发活动需要购入的专有技术（包括专利、非专利发明、许可证、专有技术、设计和计算方法等）所发生的费用摊销。
企业内部的日常研发经费支出中的其他费用  指报告期内企业为研发活动所发生的除人员人工费、原材料费、折旧费用与长期费用摊销、无形资产摊销等费用之外的其他费用，包括用于研发活动的设计费、装备调试费、办公费、通讯费、专利申请维护费、高新科技研发保险费等。
当年形成用于研发的固定资产支出  指报告期内企业形成的用于研发的固定资产原价。对于研发与生产共用的固定资产应按比例进行分摊，其中仪器和设备一般应按使用时间进行分摊，建筑物一般应按使用面积进行分摊。
当年形成用于研发的固定资产支出中的仪器和设备  指报告期内企业形成的用于研发的固定资产中的仪器和设备原价。其中，设备包括用于研发活动的各类机器和设备、试验测量仪器、运输工具、工装工具等。

委托外单位开展研发的经费支出  指报告期内企业委托外单位或与外单位合作进行研发活动而拨给对方的经费。不包括外协加工费。
委托外单位开展研发的经费支出中对境内研究机构的支出  指报告期内企业委托或与境内独立研究机构合作开展研发活动而支付予其的经费。
委托外单位开展研发的经费支出中对境内高等学校支出  指报告期内企业委托或与境内高等学校合作开展研发活动而支付予其的经费。

委托外单位开展研发的经费支出中对境内企业支出  指报告期内企业委托或与境内企业合作开展研发活动而支付予其的经费。

委托外单位开展研发的经费支出中对境外支出  指报告期内企业委托或与国外或港澳台机构合作开展研发活动而支付予其的经费。
期末机构数  指报告期末企业办研发机构的数量。企业办研发机构指企业自办（或与外单位合办），管理上同生产系统相对独立（或单独核算）的专门研发活动机构，如企业办的技术中心、研究院所、开发中心、开发部、实验室、中试车间、试验基地等。企业办研发活动机构经过资源整合，被国家或省级有关部门认定为国家级或省级技术中心的，应按一个机构填报。与外单位合办的研发活动机构若主要由本企业出资兴办，则由本企业统计，否则应由合办方统计。企业研发管理职能处（科）室（如科研处、技术科等）一般不统计在内；若科研处、技术科等同时挂有研发活动机构的牌子，视其报告期内主要工作任务而定，主要任务是从事研发活动的可以统计，否则不予统计。本指标不含企业在国外或港澳台设立的研发活动机构数。
机构人员合计  指报告期内企业办研发活动机构中从事研发活动的人员合计。
机构人员合计中博士毕业  指报告期内企业办研发机构中从事研发活动具有博士学历或博士学位的人员。
机构人员合计中硕士毕业  指报告期内企业办研发机构中从事研发活动具有硕士学历或硕士学位的人员。
机构人员合计中本科毕业  指报告期内企业办研发机构中从事研发活动具有大学本科学历或学士学位的人员。
机构经费支出  指报告期内企业办研发机构用于内部开展研发活动实际支出的总费用。包括机构人员劳务费（含工资）支出、机构业务费支出、管理费支出、固定资产购建支出以及其他维持机构正常工作的日常费用等的支出总和。不包括相关折旧费用、长期费用摊销和无形资产摊销等费用。

期末仪器和设备原价  指报告期末企业办研发机构固定资产中仪器和设备的原价，不包括长期闲置不用的仪器和设备。
期末仪器和设备原价中进口  指报告期末企业办研发机构固定资产中从境外购入的仪器和设备的原价，不包括长期闲置不用的仪器和设备。

当年专利申请受理数  指报告期内企业作为第一申请人向境内外知识产权行政部门提出专利申请并被受理的件数。
当年专利申请受理数中发明专利  指报告期内企业作为第一申请人向境内外知识产权行政部门提出发明专利申请并被受理的件数。
期末有效发明专利数  指报告期末企业作为第一专利权人拥有的、经境内外知识产权行政部门授权且在有效期内的发明专利件数。
期末有效发明专利数中境外授权  指报告期末企业作为第一专利权人拥有的、经国外或港澳台知识产权行政部门授予且在有效期内的发明专利件数。

期末有效发明专利数中已被实施  指报告期末企业作为第一专利权人拥有的、经境内外知识产权行政部门授权且在有效期内的发明专利中已被实施的件数。专利实施是指专利权人自行或其他单位及个人经专利权人许可，为生产经营目的制造、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其专利产品，或者使用其专利方法以及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依照该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
专利所有权转让及许可数  指报告期内企业向外单位转让专利所有权或允许专利技术由被许可单位使用的专利件数。
专利所有权转让及许可收入  指报告期内企业向外单位转让专利所有权或允许专利技术由被许可单位使用而得到的收入。包括当年从被转让方或被许可方得到的一次性付款和分期付款收入，以及利润分成、股息收入等。
新产品产值  指报告期内企业生产的新产品的产值。新产品是指采用新技术原理、新设计构思研制、生产的全新产品，或在结构、材质、工艺等某一方面比原有产品有明显改进，从而显著提高了产品性能或扩大了使用功能的产品。新产品既包括经政府有关部门认定并在有效期内的新产品，也包括企业自行研制开发，未经政府有关部门认定，从投产之日起一年之内的新产品。
新产品销售收入  指报告期内企业销售新产品实现的销售收入。
新产品销售收入中出口  指报告期内企业将新产品销售给外贸部门和直接出售给外商所实现的销售收入。
发表科技论文  指报告期内企业立项的研发项目产生的、并在有正规刊号的刊物上发表的科技论文数量。
期末拥有注册商标  指报告期末企业作为第一商标注册人拥有的、经境内外商标行政部门核准注册且在有效期内的商标件数。包括在境内和境外注册的商标件数，一件商标在境内外同时注册时只统计一件。
期末拥有注册商标中境外注册  指报告期末企业作为第一商标注册人拥有的、经国外或港澳台商标行政部门核准注册且在有效期内的商标件数。
形成国家或行业标准  指报告期内企业在自主研发或自主知识产权基础上形成的经有关部门批准的国家或行业标准项数。

研究开发费用加计扣除减免税  指报告期内企业按有关政策和税法规定税前加计扣除的研究开发活动费用所得税，按当年税务部门实际减免的税额填报。对尚未得到当年减免税额的企业，按上年实际减免税额填报。
高新技术企业减免税  指报告期内高新技术企业按照国家有关政策依法享受的企业所得税减免额，按当年税务部门实际减免的税额填报。对尚未得到当年减免税额的企业，按上年实际减免税额填报。
引进境外技术经费支出  指报告期内企业用于购买国外或港澳台技术的费用支出，包括产品设计、工艺流程、图纸、配方、专利等技术资料的费用支出，以及购买关键设备、仪器、样机和样件等的费用支出。
引进境外技术的消化吸收经费支出  指报告期内企业引进境外技术的消化吸收经费支出。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指对引进技术的掌握、应用、复制而开展的工作，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创新。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经费支出包括：人员培训费、测绘费、参加消化吸收人员的工资、工装、工艺开发费、必备的配套设备费、翻版费等。消化吸收经费支出中属于研发活动的经费支出，除包含在本项外，还要计入研发经费支出中。
购买境内技术经费支出  指报告期内企业购买境内其他单位科技成果的经费支出。包括购买产品设计、工艺流程、图纸、配方、专利、技术诀窍及关键设备的费用支出。
技术改造经费支出  指报告期内企业进行技术改造而发生的费用支出。技术改造指企业在坚持科技进步的前提下，将科技成果应用于生产的各个领域（产品、设备、工艺等），用先进工艺、设备代替落后工艺、设备，实现以内涵为主的扩大再生产，从而提高产品质量、促进产品更新换代、节约能源、降低消耗，全面提高综合经济效益。
九、高新季报主要指标解释

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产品（项目）和高技术产业基地（园区）企业：包括（1）省科技厅发文（授牌）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企业、或者认定为高新技术产品（项目）的产品（项目）；（2）列入国家科技部“863”计划项目、“973”计划项目、科技攻关项目、火炬计划项目、星火计划项目、国家发改委重点高新技术产业化计划项目、国家农业部农业高科技计划项目和列入省高新技术引导资金项目、省科技攻关项目、省火炬计划项目、省星火计划项目等，不需评审，可直接认定为高新技术产品（项目）；（3）列入国家统计局《高技术产业统计分类目录》行业（另加3个省定行业）的企业；（4）省级以上高技术产业基地（园区）企（事）业单位。

高新技术企业和产品统计的范围：即上述高新技术企业及非高新技术企（事）业单位的高新技术产品（项目），高新技术企业的总产值全部视作高新技术产值，非高新技术企业只将其中的高新技术产品（项目）的产值作为高新技术产值，即高新技术产值包括高新技术企业的总产值和非高新技术企业的高新技术产品的产值两部分。高新技术销售收入、出口收入、利税、利润总额等指标与产值指标的统计口径相同。高新技术产值、销售收入、出口收入、利税、利润总额等指标计算方法与农业、工业、服务业等专业统计相同。非高新技术企业、事业单位的利税、利润等指标可以按照其产值或者销售收入占企业全部产值或者销售收入比重推算。

　企业法人代码：按照技术监督部门颁发的《法人单位代码证书》上的代码填写。

企业详细名称：按经有关部门批准正式使用的单位名称填写。

登记注册类型：参照国家统计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划分企业登记注册类型的规定》执行。110.国有企业；120.集体企业；130.股份合作企业；141.国有联营企业；14.2集体联营企业；143.国有与集体联营企业；149.其他联营企业；151.国有独资公司；159.其他有限责任公司；160.股份有限公司；171.私营独资企业；172.私营合伙企业；173.私营有限责任公司；174.私营股份有限公司；190.其他企业；210.合资经营企业(港或澳、台资) ；220.合作经营企业(港或澳、台资) ；230.港、澳、台商独资经营企业；240.港、澳、台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310.中外合资经营企业；320.中外合作经营企业；330.外资企业；340.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行业类别：是根据社会经济活动性质，对调查单位进行的分类。填报时应统一按国家统计局最新制订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GB/T4754-2002）的小类类别和代码填写。

高新区（园区）代码：按照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湖南省统计局文件〔湘发改地区（2005）141号）〕填报。

控股类型：按照国家统计局《关于布置2006年统计年报和2007年定期统计报表制度的通知》〔国统字〔2006〕185号〕中统计标准的规定填报。

省科技厅认定的高新企业：指经省科技、税务等部门认定的在有效期内的高新技术企业。
有高新产品的非高新企业：指虽非省科技、税务等部门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但有经省科技厅、经贸委以及国家相关部委认定的高新技术项目和产品的企业。
产品所属高新技术领域：根据科技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2008年4月发布的《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填报。

高技术产业基地（园区）：指由国家和省有关部门批准授牌的高技术产业基地（园区）。
科技活动人员合计：指在报告年度企（事）业单位内部直接从事或参与科技活动的人员，包括参加科技项目人员、从事科技活动管理和为科技活动提供直接服务的人员。科技活动人员不包括全年累计从事科技活动时间（不包括加班时间）不足制度工作时间10%的人员，也不包括为科技活动提供间接服务的保卫、医疗保健、司机、食堂人员、茶炉工、水暖工、清洁工等人员。

科技活动人员合计中高中级技术职称人员：指企业科技活动人员中已评定为高级和中级技术职称（职务）的人员。高级技术职称人员包括：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高级会计师、高级统计师、正副教授、正副研究员等；中级技术职称人员包括：工程师、经济师、会计师、统计师、讲师、助理研究员等。
专利申请受理数：指企（事）业单位在报告期内向境内外知识产权行政部门提出专利申请并被受理的件数。

发明专利：指在报告期内向境内外知识产权行政部门提出发明专利申请并被受理的件数。
有效发明专利拥有数：指报告期末，企（事）业单位作为专利权人拥有的、经境内外知识产权行政部门授权且在有效期内的发明专利件数。

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指在报告期企业内部用于全部科技活动的直接支出，以及用于科技活动的管理费、服务费以及外协加工费等支出。不包括生产性活动支出、归还贷款支出以及与外单位合作或委托外单位进行科技活动而转拨给对方的经费支出，也不包括来自政府部门的科技活动资金和当年形成用于科技活动的固定资产，以及购买专利等无形资产支出。对于在财务上单独核算研究开发费或技术开发费的企业，该指标直接抄取相应会计科目当年实际发生额，包括人员人工费、直接投入（包括原材料费等)、折旧费用与长期费用摊销、无形资产摊销、其他费用（含设计费、装备调试费等）等。未对研究开发费或技术开发费进行单独核算的企业，该指标应分项目归集整理，即按项目分列人员劳务费、原材料费、其他费用等支出项，再加上未列入项目经费的相关人员工资、管理和服务费用等支出取得。

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指调查单位在报告期用于内部开展R&D活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的实际支出。包括用于R&D项目（课题）活动的直接支出，以及间接用于R&D活动的管理费、服务费、与R&D有关的基本建设支出以及外协加工费等。不包括生产性活动支出、归还贷款支出以及与外单位合作或委托外单位进行R&D活动而转拨给对方的经费支出。
税金总额：指企业报告期内应缴纳的各种税金总和，包括产品销售税金及附加（城市维护建设税、消费税、资源税、资源税、营业税和教育附加）、增值税、所得税以及房产税、印花税、车船使用税和土地使用税等。
附    录

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及代码

一、电子信息技术

（一）软件

1101    1、系统软件

1102
    2、支撑软件

1103
    3、中间件软件

1104
    4、嵌入式软件

1105
    5、计算机辅助工程管理软件

1106
    6、中文及多语种处理软件

1107
    7、图形和图像软件

1108
    8、金融信息化软件

1109
    9、地理信息系统

1110
    10、电子商务软件

1111
    11、电子政务软件

1112
    12、企业管理软件

（二）微电子技术

1201    1、集成电路设计技术

1202
2、集成电路产品设计技术

1203
3、集成电路封装技术

1204
4、集成电路测试技术

1205
5、集成电路芯片制造技术

1206
6、集成光电子器件技术

（三）计算机及网络技术

1301
1、计算机及终端技术

1302
2、各类计算机外围设备技术

1303
3、网络技术

1304
4、空间信息获取及综合应用集成系统

1305
5、面向行业及企业信息化的应用系统

1306
6、传感器网络节点、软件和系统

（四）通信技术

1401
1、光传输技术

1402
2、小型接入设备技术

1403
3、无线接入技术

1404
4、移动通信系统的配套技术

1405
5、软交换和VoIP系统

1406
6、业务运营支撑管理系统

1407
7、电信网络增值业务应用系统

（五）广播电视技术

1501
1、演播室设备技术

1502
2、交互信息处理系统

1503
3、信息保护系统

1504
4、数字地面电视技术

1505
5、地面无线数字广播电视技术

1506
6、专业音视频信息处理系统

1507
7、光发射、接收技术

1508
8、电台、电视台自动化技术

1509
9、网络运营综合管理系统

1510
10、IPTV技术

1511  
11、高端个人媒体信息服务平台

（六）新型电子元器件

1601
1、半导体发光技术

1602
2、片式和集成无源元件技术

1603
3、片式半导体器件技术

1604
4、中高档机电组件技术

（七）信息安全技术

1701
1、安全测评类

1702
2、安全管理类

1703
3、安全应用类

1704
4、安全基础类

1705
5、网络安全类

1706
6、专用安全类

（八）智能交通技术

1801
1、先进的交通管理和控制技术

1802
2、交通基础信息采集、处理设备及相关软件技术

1803
3、先进的公共交通管理设备和系统技术

1804
4、车载电子设备和系统技术

二、生物与新医药技术

（一）医药生物技术

2101
1、新型疫苗

2102
2、基因工程药物

2103
3、重大疾病的基因治疗

2104
4、单克隆抗体系列产品与检测试剂

2105
5、蛋白质/多肽/核酸类药物

2106
6、生物芯片

2107
7、生物技术加工天然药物

2108
8、生物分离、装置、试剂及相关检测试剂

2109
9、新生物技术

（二）中药、天然药物

2201
1、创新药物

2202
2、中药新品种的开发

2203
3、中药资源可持续利用

（三）化学药

2301
1、创新药物

2302
2、心脑血管疾病治疗药物

2303
3、抗肿瘤药物

2304
4、抗感染药物(包括抗细菌、抗真菌、抗原虫药等)

2305
5、老年病治疗药物

2306
6、精神神经系统药物

2307
7、计划生育药物

2308
8、重大传染病治疗药物

2309
9、治疗代谢综合症的药物

2310
10、罕见病用药（OrphanDrugs）及诊断用药

2311
11、手性药物和重大工艺创新的药物及药物中间体

（四）新剂型及制剂技术

2401
1、缓、控、速释制剂技术——固体、液体及复方

2402
2、靶向给药系统

2403
3、给药新技术及药物新剂型

2404
4、制剂新辅料

（五）医疗仪器技术、设备与医学专用软件

2501
1、医学影像技术

2502
2、治疗、急救及康复技术

2503
3、电生理检测、监护技术

2504
4、医学检验技术

2505    5、医学专用网络环境下的软件
（六）轻工和化工生物技术

2601
1、生物催化技术

2602
2、微生物发酵新技术

2603
3、新型、高效工业酶制剂

2604
4、天然产物有效成份的分离提取技术

2605
5、生物反应及分离技术

2606
6、功能性食品及生物技术在食品安全领域的应用

（七）现代农业技术

2701
1、农林植物优良新品种与优质高效安全生产技术

2702
2、畜禽水产优良新品种与健康养殖技术

2703
3、重大农林植物灾害与动物疫病防控技术

2704
4、农产品精深加工与现代储运

2705
5、现代农业装备与信息化技术

2706
6、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与节水农业

2707
7、农业生物技术

三、航空航天技术

3101
1、民用飞机技术

3201
2、空中管制系统

3301
3、新一代民用航空运行保障系统

3401
4、卫星通信应用系统

3501
5、卫星导航应用服务系统

四、新材料技术

（一）金属材料

4101
1、铝、镁、钛轻合金材料深加工技术

4102
2、高性能金属材料及特殊合金材料生产技术

4103
3、超细及纳米粉体及粉末冶金新材料工艺技术

4104
4、低成本、高性能金属复合材料加工成型技术

4105
5、电子元器件用金属功能材料制造技术

4106
6、半导体材料生产技术

4107
7、低成本超导材料实用化技术

4108
8、特殊功能有色金属材料及应用技术

4109
9、高性能稀土功能材料及其应用技术

4110    10、金属及非金属材料先进制备、加工和成型技术

（二）无机非金属材料

4201
1、高性能结构陶瓷强化增韧技术

4202
2、高性能功能陶瓷制造技术

4203
3、人工晶体生长技术

4204
4、功能玻璃制造技术

4205
5、节能与环保用新型无机非金属材料制造技术

（三）高分子材料

4301
1、高性能高分子结构材料的制备技术

4302
2、新型高分子功能材料的制备及应用技术

4303
3、高分子材料的低成本、高性能化技术

4304
4、新型橡胶的合成技术及橡胶新材料

4305
5、新型纤维材料

4306
6、环境友好型高分子材料的制备技术及高分子材料的循环再利用技术

4307
7、高分子材料的加工应用技术

（四）生物医用材料

4401
1、介入治疗器具材料

4402
2、心血管外科用新型生物材料及产品

4403
3、骨科内置物

4404
4、口腔材料

4405
5、组织工程用材料及产品

4406
6、载体材料、控释系统用材料

4407
7、专用手术器械及材料

（五）、精细化学品

4501
1、电子化学品

4502
2、新型催化剂技术

4503
3、新型橡塑助剂技术

4504
4、超细功能材料技术

4505
5、功能精细化学品

五、高技术服务业

5101
1、共性技术

5201
2、现代物流

5301
3、集成电路

5401
4、业务流程外包（BPO）

5501
5、文化创意产业支撑技术

5601
6、公共服务

5701
7、技术咨询服务

5801
8、精密复杂模具设计

5901
9、生物医药技术

5999
10、工业设计

六、新能源及节能技术

（一）可再生清洁能源技术

6101
1、太阳能

6102
2、风能

6103
3、生物质能

6104
4、地热能利用

（二）核能及氢能

6201
1、核能技术

6202
2、氢能技术

（三）新型高效能量转换与储存技术

6301
1、新型动力电池（组）、高性能电池（组）

6302
2、燃料电池、热电转换技术

（四）高效节能技术

6401
1、钢铁企业低热值煤气发电技术

6402
2、蓄热式燃烧技术

6403
3、低温余热发电技术

6404
4、废弃燃气发电技术

6405
5、蒸汽余压、余热、余能回收利用技术

6406
6、输配电系统优化技术

6407
7、高泵热泵技术

6408
8、蓄冷蓄热技术

6409
9、能源系统管理、优化与控制技术

6410
10、节能监测技术

6411  
11、节能量检测与节能效果确认技术

七、资源与环境技术

（一）水污染控制技术

7101
1、城镇污水处理技术

7102
2、工业废水处理技术

7103
3、城市和工业节水和废水资源化技术

7104
4、面源水污染的控制技术

7105
5、雨水、海水、苦咸水利用技术

7106
6、饮用水安全保障技术
（二）大气污染控制技术

7201
1、煤燃烧污染防治技术

7202
2、机动车排放控制技术

7203
3、工业可挥发性有机污染物防治技术

7204
4、局部环境空气质量提高与污染防治技术

7205
5、其他重污染行业空气污染防治技术

（三）固体废弃物的处理与综合利用技术

7301
1、危险固体废弃物的处置技术

7302
2、工业固体废弃物的资源综合利用技术

7303
3、有机固体废物的处理和资源化技术

（四）环境监测技术

7401
1、在线连续自动监测技术

7402
2、应急监测技术

7403
3、生态环境监测技术

（五）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技术

7501
1、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技术

（六）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技术

7601
1、重点行业污染减排和“零排放”关键技术

7602
2、污水和固体废物回收利用技术

7603
3、清洁生产关键技术

7604
4、绿色制造关键技术

（七）资源高效开发与综合利用技术

7701
1、提高资源回收利用率的采矿、选矿技术

7702
2、共、伴生矿产的分选提取技术

7703
3、极低品位资源和尾矿资源综合利用技术

八、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一）工业生产过程控制系统

8101
1、现场总线及工业以太网技术

8102
2、可编程序控制器（PLC）

8103
3、基于PC的控制系统

8104
4、新一代的工业控制计算机

（二）高性能、智能化仪器仪表

8201
1、新型自动化仪表技术

8202
2、面向行业的传感器技术

8203
3、新型传感器技术

8204
4、科学分析仪器、检测仪器技术

8205
5、精确制造中的测控仪器技术

（三）先进制造技术

8301
1、先进制造系统及数控加工技术

8302
2、机器人技术

8303
3、激光加工技术

8304
4、电力电子技术

8305
5、纺织及轻工行业专用设备技术

（四）新型机械

8401
1、机械基础件及模具技术

8402
2、通用机械和新型机械

（五）电力系统信息化与自动化技术

8501
1、采用新型原理、新型元器件的电力自动化装置

8502
2、采用数字化、信息化技术，提高设备性能及自动化水平的技术

8503
3、电力系统应用软件

8504
4、用于输配电系统和企业的新型节电装置

（六）汽车行业相关技术

8601
1、汽车发动机零部件技术

8602
2、汽车关键零部件技术

8603
3、汽车电子技术

8604
4、汽车零部件前端技术

九、其它（本省增加）

9999
其它

国家统计局高技术产业(制造业)分类（2013）
一、医药制造业
（一）化学药品制造 

    化学药品原料药制造                 2710 

    化学药品制剂制造                   2720 

（二）中药饮片加工                     2730 

（三）中成药生产                       2740 

（四）兽用药品制造                     2750 

（五）生物药品制造                     2760 

（六）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           2770 

二、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 

（一）飞机制造                         3741 

（二）航天器制造                       3742 

（三）航空、航天相关设备制造           3743 

（四）其他航空航天器制造               3749 

（五）航空航天器修理                   4343 

三、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一）电子工业专用设备制造             3562 

（二）光纤、光缆制造                   3832 

（三）锂离子电池制造                   3841 

（四）通信设备制造        

    通信系统设备制造                    3921 

    通信终端设备制造                    3922 

（五）广播电视设备制造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及发射设备制造     3931 

    广播电视接收设备及器材制造         3932 

    应用电视设备及其他广播电视设备制造 3939 

（六）雷达及配套设备制造               3940 

（七）视听设备制造        

    电视机制造                         3951 

    音响设备制造                       3952 

    影视录放设备制造                   3953 

（八）电子器件制造        

    电子真空器件制造                   3961 

    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                 3962 

    集成电路制造                       3963 

    光电子器件及其他电子器件制造       3969 

（九）电子元件制造        

    电子元件及组件制造                 3971 

    印制电路版制造                     3972 

（十）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3990 

四、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 

（一）计算机整机制造                   3911 

（二）计算机零部件制造                 3912 

（三）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               3913 

（四）其他计算机制造                   3919 

（五）办公设备制造 复印和胶印设备制造  3474 

    计算器及货币专用设备制造           3475 

五、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 

（一）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        

    医疗诊断、监护及治疗设备制造       3581 

    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             3582 

    医疗实验室及医用消毒设备和器具制造 3583 

    医疗、外科及兽医用器械制造         3584 

    机械治疗及病房护理设备制造         3585 

    假肢、人工器官及植（介）入器械制造 3586 

    其他医疗设备及器械制造             3589 

（二）仪器仪表制造 

    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           4011 

    电工仪器仪表制造                   4012 

    绘图、计算及测量仪器制造           4013 

    实验分析仪器制造                   4014 

    试验机制造                         4015 

    供应用仪表及其他通用仪器制造       4019 

    环境监测专用仪器仪表制造           4021 

    运输设备及生产用计数仪表制造       4022 

    导航、气象及海洋专用仪器制造       4023 

    农林牧渔专用仪器仪表制造           4024 

    地质勘探和地震专用仪器制造         4025 

    教学专用仪器制造                   4026 

    核子及核辐射测量仪器制造           4027 

    电子测量仪器制造                   4028 

    其他专用仪器制造                   4029 

    光学仪器制造                       4041 

    其他仪器仪表制造业                 4090 

六、信息化学品制造业 

（一）信息化学品制造                   2664 

七、其他（本省增加）
    建筑工程用机械制造                 3513
    纺织专用设备制造                   3551
    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                 3824
高技术产业基地和园区名称及代码
一、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园区

1001    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长沙信息产业园

1002
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长沙新材料产业园

1003
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长沙光伏产业园

1004
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长沙航空产业园

1005
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长沙航天产业园

1006
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长沙生物医药产业园

1007
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株洲航空产业园

1008
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株洲新材料产业园

1009
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株洲新能源产业园

1010
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株洲生物产业园

1011

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湘潭信息产业园

1012
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湘潭新材料产业园

1013
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湘潭新能源产业园

1014
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衡阳盐卤及精细化工产业园

1015
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岳阳精细化工产业园

1016
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常德德山产业园

1017
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益阳信息产业园

1018
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益阳船舶制造产业园

1019
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娄底薄板材料深加工产业园

二、省级行业性高技术产业基地

2001    湖南省信息产业郴州基地

2002
湖南省新材料产业郴州基地

2003
湖南省新材料产业自治州基地

2004
湖南省生物产业永州基地

2005
湖南省生物产业自治州基地

2006
湖南省生物产业邵阳基地

2007
湖南省生物产业张家界基地

2008
湖南省新能源产业怀化基地

三、长沙国家生物产业基地“一园五区一带”

3001
长沙国家生物产业基地浏阳生物医药园

3002
长沙国家生物产业基地隆平高科技园集聚区

3003
长沙国家生物产业基地株洲湘东集聚区

3004
长沙国家生物产业基地衡阳湘南集聚区

3005
长沙国家生物产业基地常德湘北集聚区

3006
长沙国家生物产业基地怀化湖南西部中药谷集聚区

3007
长沙国家生物产业基地岳麓山长沙生物技术大学科技带

四、湖南省高技术研究院

4001    中南大学高技术研究院

4002
湖南大学高技术研究院

4003
国防科技大学高技术研究院

4004
湖南农业大学高技术研究院

4005
省政府经济研究信息中心高技术研究院

4006
湖南社科院高技术研究院

4007
湖南农科院高技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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